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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登记离婚制度的进一步开放，离婚的程序和条件越来越简化，出现了冲动型离婚甚至规避政策的虚

假离婚现象，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对于离婚冷静期的规定，增加了一些限制条件，在程序上改变

了我国登记离婚“即申即离”的一贯做法。本文以离婚冷静期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

分析法、实证研究法，以登记离婚制度的产生、发展历史为切口，分析离婚冷静期制度的设置对于我国

登记离婚制度的重要作用，发现离婚冷静期的设置收紧了登记离婚制度的口子，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离

婚率，打破了登记离婚与诉讼离婚之间的平衡，产生了侵害婚姻自由、提高离婚成本、忽视妇女儿童权
益保护、加重司法部门工作压力等问题，顺势提出了完善离婚冷静期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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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opening of the registered divorce system, the procedures and conditions of di-
vorce are more and more simplified,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impulsive divorce and even false 
divorce to circumvent the policy, and the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Code of Marriage and Family” for 
divorce cooling-off period have added some restrictions, which has changed the consistent p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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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e of registering divorce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takes divorce cooling-off period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adopts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 take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registered divorce system as the 
incision, analy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setting of divorce cooling-off period system on China’s 
registered divorce system, and finds that the setting of divorce cooling-off period tightens the gap 
of registered divorce system and reduces the divorce rate to a certain extent. It breaks the balance 
between registered divorce and litigation divorce, and causes problems such as infringement of 
marriage freedom, increasing divorce costs, ignoring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and childr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aggravating the work pressure of judicial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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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我国部分省市试点和推广，离婚冷静期制度最终得以纳入了《民法典》之中，成为婚姻家庭编的

重要法条。《民法典》通过设置离婚冷静期，旨在避免“闪婚闪离”、冲动型、轻率型等不理性离婚，

给双方当事人一段时间去冷静思考婚姻存续的必要性以及处理财产分割、抚养权归属等问题，挽救尚有

希望的婚姻，进而维护家庭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当前对于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研究，侧重点在于分析离

婚冷静期的法理解释、立法思考、价值冲突以及对于国内外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对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完善的意见和建议。本文从登记离婚制度的产生、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离婚冷静期制度，放在历史的

纵深维度去分析离婚冷静期制度的设置对于我国登记离婚制度的重要作用，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

法，查阅目前登记离婚制度和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研究成果，总结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对比国内外的制度

差异，同时采用实证研究法，收集了大量的官方数据，通过分析历年的离婚数据以及离婚冷静期制度正

式实施后的数据，针对性的分析我国登记离婚的现状、离婚冷静期制度对于登记离婚中离婚率的影响，

从登记离婚制度的纵深维度来看待离婚冷静期，可以看出政府对于登记离婚制度的管理在一步步放松，

离婚冷静期收紧了登记离婚制度的口子，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离婚率，打破了登记离婚与诉讼离婚之间

的平衡，同时也产生了侵害婚姻自由、提高离婚成本、忽视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加重司法部门工作压力

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离婚冷静期的意见，为我国的制度完善提供参考。 

2. 我国登记离婚制度 

2.1. 我国登记离婚制度内容 

众所周知，我国离婚制度实行双轨制，即登记离婚与诉讼离婚。登记离婚，是指婚姻关系当事人通

过行政登记程序协议离婚的民事法律行为。夫妻双方当事人达成离婚合意是登记离婚制度的基本构成要

件，登记离婚的本质是法律赋予了婚姻关系当事人对其婚姻是否存续以支配权，是私法自治理念在离婚

法上的体现[1]。 
中国《婚姻法》(2001 年修正案)第 31 条规定：“男女自愿离婚的，可以离婚。”双方必须向出具离

婚证的婚姻登记机构申请离婚。如果代理机构确信双方自愿且适当地解决了离婚问题，则在双方登记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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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婚姻关系在获得离婚证书后即告解除。人民法院出具的“判决书”和“离婚证明书”、“离婚调

解书”在解除婚姻关系中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登记离婚制度自其产生以来，以其程序简易、手续简单的

特点，成为了人们离婚的首要选择方式，这也是登记离婚之于诉讼离婚的优越性所在。 

2.2. 我国登记离婚制度的历史 

自 1986 年通过婚姻登记制度以来，婚姻和离婚登记的条件和程序已得到明确规定。该制度第 7 条规

定了离婚登记的条件和程序：男女自愿离婚；儿童抚养和财产管理协定；双方必须亲自到一方住所的婚

姻登记处申请离婚登记，申请时必须持有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和结婚证。批准登记并签发“离婚证”以

撤销“结婚证”；1994 年《婚姻登记条例》略有修改，在离婚登记证中增加了“组织、村委会或居委会

出具的介绍信”，并在离婚登记程序中增加了离婚申请审查期限的规定；2003 年的《婚姻登记条例》反

过来简化了通过登记协议离婚的程序，即自愿离婚的双方不再需要自己分支机构出具的介绍信，也不需

要经过“一个月”的审查期。婚姻登记机关必须为自愿离婚并达成离婚协议的申请人在当地登记离婚[2]。
由此可以看出，随着婚姻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我国登记离婚制度的行政干预越来越弱，程序愈发简便，

手续越发精简，人们的离婚成进一步降低。 

2.3. 我国登记离婚制度弊端 

从我国登记离婚制度的历史看来，在离婚自由的立法理念指导下，立法兼顾“维护离婚自由”和“反

对草率离婚”，一步步放开了离婚的审查期、介绍信等要求，简化了登记离婚的手续和程序，既尊重了

公民的离婚自由，又降低了离婚成本[3]。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离婚率的不断飙升，2003 年的离婚绝对数

量就达到自 1949 年以来的最高点，133.1 万件，其绝对值比 2002 年上升了 15.4 万件，1 年间离婚增长率

高达 13.1% [4]。 
由此可见，登记离婚制度逐步放开也会带来冲动离婚、离婚率提高等问题，不仅给家庭带来了毁灭

性的打击，同时也在社会上形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冲击了传统婚姻观念的严肃性。 

3. 我国离婚冷静期制度 

3.1. 我国离婚冷静期概念界定 

根据《民法典》1077 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如果任何一方不

愿意离婚，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双方必须亲自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证；条例规

定的 30 天期限是“离婚冷静期”。 

3.2. 我国离婚冷静期立法基点 

3.2.1. 设立“离婚冷静期”是立法回应社会的现实需求 
婚姻既是个人私事，根据个人主观意愿进行选择，结婚或者离婚，这是对个人婚姻自由的保护。但

是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除了婚姻双方当事人的婚姻和财产联系，还有子女抚养、家庭结构与功能

的 调适相关。离婚首先带来的是一个家庭的破碎，家庭结构失衡，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父亲或

者母亲在家庭结构中的缺失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代偿的，而通常单亲家庭或者组合家庭长大的孩子在心

理上更多表现为自卑、敏感，即使在成长的道路上跌跌撞撞踽踽前行，内心深处仍然缺乏爱，担心被抛

弃，难以建立正常的亲密关系。从整个社会层面而言，家庭是最小的单位，离婚造成婚姻家庭破裂，给

家庭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而家庭结构的解体，也会给社会关系形成冲击，影响社会和

谐稳定。高离婚率会给当代青年树立不好的示范，人民在慨叹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时，更多的适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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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恐婚乃至选择不婚，“恐婚族”“独居者”现象即是此例[5]。 

3.2.2. 设立“离婚冷静期”是完善离婚法律制度的必然要求 
前文中对于我国离婚登记制度的发展做了一个概述，从其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人民权利意

识的觉醒，婚姻自由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而法律对于登记离婚的程序要求越来越简化，简而言之，人

民的离婚成本在不断降低，随之而来的是不断攀升的离婚率。与国外的协议离婚制度相比，我国登记离

婚制度是充分保障了离婚自由，缺少了部分限制。我们尊重婚姻自由，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冲动离

婚、为了规避法律而产生的虚假离婚，简易的程序成了冲动离婚、虚假离婚的温床，婚姻的严肃性受到

冲击。离婚冷静期对于挽救破裂婚姻有一定的缓冲作用，给冲动型离婚的当事人一段冷静思考的时间，

去重新审视婚姻中的问题和矛盾，从而更理性的选择对待婚姻的态度。既是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也为处

理夫妻财产分割、未成年子女抚养权都问题提供了时间，让人们以更加和谐体面的方式去告别一段破裂

的婚姻。因此，设立离婚冷静期用时间和程序来限制离婚自由更是对婚姻制度的一种保护。 

4. 我国离婚冷静期对于登记离婚制度的影响 

4.1. 离婚冷静期制度收紧了登记离婚制度的口子 

从前文的登记离婚制度发展历史可以看出，离婚冷静期的设置对于完善越发宽松的登记离婚制度，

收紧冲动离婚和闪电离婚的口子有重要作用，在保障公民离婚自由的基础上，保护未成年子女和婚姻中

弱势群体的利益，为离婚所导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完美终结提供了一个缓冲时期，有益于妥善处

理离婚所带来的系列问题。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数据显示，自 1978~2017 年，离婚绝对值由 28.4
万对增至 437.4 万对，增长 409 万对。粗离婚率从 1985 年的 0.44‰，增至 2017 年的 3.15‰，增长 2.71
个千分点。另据民政部 2018 年到 2021 年发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粗离婚率

为 3.2‰，2019 年离婚率为 3.4‰，比上年增长 0.2 个千分点；2020 年离婚率为 3.1‰，比上年下降 0.3 个

千分点。 
自从《民法典》实施以来，离婚率显著降低。从《2021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离婚率为

2.0‰，比上年下降 1.1 个千分点，民政部门登记离婚的绝对数量明显下降。 

4.2. 离婚冷静期打破了登记离婚与诉讼离婚之间的平衡 

离婚冷静期在限制冲动离婚方面确实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从《2021 年民政事业统计发展公报》来看，

2021 年的离婚率确实明显降低。但是不可否认，离婚冷静期以时间限制收紧了登记离婚的口子，存在着

侵害离婚自由的嫌疑，增加了登记离婚的时间成本。而原本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的并驾齐驱、各有侧重

被打破，登记离婚原本相较于诉讼离婚的优势在于程序简单、手续方便，离婚冷静期的设置，使这个优

势荡然无存，诉讼离婚成为了更多人的选择，在一定程序加增加了司法部门的工作压力。 
统计资料显示，离婚冷静期制度设立前，诉讼离婚占总离婚人数比例的数量变化并不显著，2016 年

至 2020 年的诉讼离婚占比数量在 14%至 17%之间[6]，可见在冷静期设立以前，登记离婚一直是夫妻离

婚的主要方式，且两种离婚方式的数量占比一直保持稳定。冷静期设立以后，从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的数据来看，2021 年 1 至 11 月该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即达到 1163 件，已高于前 3 年全年平均受案数

1033.67 件[6]。 

5. 我国离婚冷静期制度的问题与不足 

5.1. 配套制度不完善 

《民法典》对离婚冷静期的限制较为宽泛，只规定了 30 天的时间限制，对于冷静期适用次数未做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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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第一次适用离婚冷静期后，只要一方撤销申请，婚姻关系仍然成立，再次协议离婚时仍要再次适用

30 天的离婚冷静期，无限循环，这比诉讼离婚的时间成本还高，同时也对离婚冷静期内转移夫妻共同财

产等行为缺乏风险评估，提供了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时间[7]，并且缺乏相应的财产监管，当离婚冷

静期过后，婚姻关系解除，已转移的财产难以追回，即使要去追回，也是另一层法律关系，所耗费的时

间和精力，又给当事人财产权保护设立了一道门槛。 

5.2. 忽视特殊群体权益保护 

程式化规定，不做任何的区分和说明，未考虑特殊情况，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

益。离婚冷静期内一方不同意离婚，即撤销离婚申请，明显忽视了另一方当事人的个人意愿，侵害其离

婚自由，面对家庭暴力等特殊情况，并未做特殊说明，对婚姻关系中的弱势一方权利保护不够，婚姻可

能成为施暴者的“保护伞”，只要不同意离婚，就无法通过登记离婚的途径来结束婚姻关系，只能寄希

望于诉讼离婚；对于有未成年儿童的离婚家庭，未成分尊重和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未成年

人的抚养问题，未得到充分重视[8]。 

5.3. 实际效用有限 

只从时间上增加了限制，对于离婚冷静期制度能否有效发挥冷静思考、挽救婚姻与家庭、降低离婚

率的作用，我们需要从实际效用进行分析。离婚的原因五花八门，各有不同，或感情破裂或婚姻进入倦

怠期，而当事人缺乏修复婚姻或者说经营婚姻家庭的能力，更有甚者闪婚闪离，而离婚冷静期对于最后

一种冲动离婚才有些微的作用，因此仅仅依靠时间限制，是难以缓和家庭矛盾、挽救婚姻的。离婚冷静

期仅仅是时间上的延缓，解决不了婚姻家庭矛盾的实质问题，无法有效降低离婚率，仅能阻止轻率离婚。 

6. 完善离婚冷静期的建议 

6.1. 完善配套政策强化落地实施 

6.1.1. 调解程序前置政府积极作为 
为了真正有效实现离婚冷静期挽救破碎婚姻、降低离婚率的作用，应完善配套措施。增加调解作为

登记离婚的前置程序，建立多主体共同介入的多元家庭纠纷解决机制[9]。在调解程序结束后，双方离婚

态度依然坚定，财产分割明确、抚养权等事宜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可以进入离婚冷静期。 
在离婚冷静期期间，政府积极作为，民政部门可应用资源引入专业的心理咨询或者社会工作服务进

行调节，以化解夫妻矛盾，从根本上降低离婚率。同时可以考虑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为处于离

婚冷静期的夫妻提供免费的婚姻家庭经营指导课程，提高双方当事人的有效沟通能力，从而更妥善地处

理离婚事宜。街道社区日常宣传教育活动中也可以引入夫妻沟通交流技巧、化解矛盾冲突诀窍等提高沟

通交流能力的内容；播放家庭伦理喜剧等电影，邀请专家、学者开展婚姻经营课堂的相关讲座，定期开

展促进夫妻关系的亲子活动；设置心理咨询师室，聘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有需求的群众提供心理疏

导，排忧解难，开展人际沟通心理知识科普以及心灵成长类的团体心理辅导，提高群众的情绪稳定性和

情绪管理能力，促进夫妻情感交流，利于家庭和谐。 

6.1.2. 加强财产监管保护合法权益 
对于提出离婚申请的夫妻，应加强财产监管，建立必要的财产申报制度，离婚冷静期期间除双方必要

的生活费用以及商业运转的正常开支外，应该对双方财产、债权债务进行梳理清算，申报婚内财产，并

对其财产使用进行严格审查，确保夫妻共同财产的使用是在双方都同意的条件下进行的。等待期内如果

双方感情确定无法挽回，必须解除婚姻关系的，当事人可以就清单上的财产进行协议分割或提起诉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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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离婚时应提交相关部门提供的财产公证信息，民政部门严格审查后联系银行等金融机构，监测

其资金流动状态，必要时先行冻结银行账户、限制大额支出，确保双方当事人的财产处于透明状态，保

护双方的财产权，避免资金异常流动，给当事人带来损失。 

6.2. 设置弹性冷静期提高政策区分度 

针对家庭暴力、死亡婚姻等确需及时办理离婚的情况，可缩短或者取消离婚冷静期，以更好保护受

害者权益；针对育有儿童的夫妻可适当延长离婚冷静期，具体时间可做一定范围调整，以便工作人员在

遇到实际情况时灵活应用，在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原则的前提下，尊重个体离婚自由[11]。可借鉴俄罗斯、

韩国等国家的冷静期时间限制，做出弹性区分，或者尝试性赋予婚姻登记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12]，在

时间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利，以便应对可能遇到的各种状况。 

6.3. 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协同推进婚姻保护 

离婚登记是民政部门的主要工作，但是婚姻关系结束涉及到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分裂，仅仅依靠

一个部门是无法理清这复杂的关系，需要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民政部门牵头妇联、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公证处、银行等单位配合，构建一个高效透明的离婚权益保护系统，确保无论是家暴、虐童、弃老等需

紧急救助情形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监管，都可以得到相应救助和保护；其他各单位和部门也应该在宣传教

育中，强化正确的婚姻观念，强调婚姻的严肃和神圣；街道、社区等基层部门，应充分发挥协调和调解

作用，除了日常宣讲外，对处于离婚冷静期的夫妻，还应单独上门调解，积极关注，努力化解矛盾。 

7. 结论 

离婚不仅是夫妻人身关系的结束，还包含着财产分割、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等问题，是一个复杂

事件。离婚冷静期在尊重公民离婚自由与维持家庭稳定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在程序上改变了我国登记

离婚“即申即离”的一贯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冲动性离婚，挽救了濒临破碎的婚姻。但是任何政

策的出台，都有一个不断修正和完善的过程，离婚冷静期也出现了侵害婚姻自由、提高离婚成本、忽视

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加重司法部门工作压力等问题，相信随着离婚冷静期制度的不断完善，婚姻中各个

群体的权利都能得到有效保护，也希望在不断地宣传教育和渲染熏陶下，人们能够重拾起对婚姻的敬畏

之心，审慎地走进婚姻，秉持契约精神，用心用情苦心经营，酿造出甜蜜幸福的生活，即便经历风浪，

也能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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